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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中国商业联合会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调味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398）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本次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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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粉调味料质量通则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鸡粉调味料的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标签和标志、包装、运

输、贮存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鸡粉调味料的生产、检验和流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270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鲜（冻）畜、禽产品

GB 272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味精

GB 272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用盐

GB 276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 4789.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总则

GB 4789.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菌落总数测定

GB 4789.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大肠菌群计数

GB 5009.3-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

GB 5009.5-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蛋白质的测定

GB 5009.44-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氯化物的测定

GB 306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用香精

GB/T 8967-2007 谷氨酸钠（味精）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鸡粉调味料 chicken powder seasoning

以食用盐、味精、鸡肉/鸡骨或其制品、5´-呈味核苷酸二钠为原料，添加或不添加香辛料和/或其

他食品添加剂等辅料，经混合加工而成的具有鸡肉风味的固态复合调味料。

4 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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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主要原料和辅料

4.1.1 鸡肉：应符合 GB 2707 的规定。

4.1.2 味精：应符合 GB 2720、GB/T 8967 的规定。

4.1.3 食用盐：应符合 GB 2721 的规定。

4.1.4 食品添加剂：品种和限量应符合 GB 2760 的规定,还应符合相应品种的食品添加剂产品标准。

4.1.5 食品用香精：应符合 GB 30616 的规定。

4.1.6 其他原料应符合相应的标准和有关规定。

4.2 感官要求

感官要求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 1 感官要求

项目
要求

特级 优级

色泽 淡黄色至浅褐色。

香气 具有浓郁的鸡肉香气，无异味。 具有较浓郁的鸡肉香气，无异味。

滋味 具有鸡的鲜美滋味，咸鲜适口，无异味。 具有鸡的鲜美滋味，无异味。

形态 粉状，无正常视力可见外来异物。

4.3 理化指标

理化指标应符合表 2 的规定。

表 2 理化指标

项目
指标

特级 优级

总氮(以N计) ，g/100g ≥ 1.40

其他氮
a
(以N计)，g/100g ≥ 0.50 0.40

水分，g/100g ≤ 5.0

谷氨酸钠，g/100g ≥ 10.0

5＇-呈味核苷酸二钠，g/100g ≥ 0.30

氯化物（以NaCl计），g/100g ≤ 40.0 45.0

注：
a
其他氮应主要来源于鸡肉/鸡骨或其制品。

4.4 指示菌限量

指示菌限量应符合表3的规定。

表 3 指示菌限量

项目
采样方案

b
及限量

n c m M

菌落总数，CFU/g 5 0 1.5×10
4

-

大肠菌群，CFU/g 5 2 10 100

注：
b
样品的采样及处理按GB 4789.1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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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检验方法

5.1 感官要求

5.1.1 色泽和形态：称取约 5 克试样置于洁净的白色瓷盘或玻璃器皿内，在自然光线下观察。

5.1.2 香气和滋味：配制 1.2%的鸡粉调味料溶液，闻其气味，用温开水漱口后，品其滋味。

5.2 理化指标

5.2.1 总氮

5.2.1.1 原理

本产品中含蛋白质、谷氨酸钠、5＇-呈味核苷酸二钠等含氮的有机化合物，与硫酸和催化剂一同加

热消化，使其分解，分解产生的氨与硫酸结合生成硫酸铵。然后碱化蒸馏使氨游离，用硼酸吸收后再以

盐酸标准滴定溶液滴定，根据酸的消耗量计算出总氮。

5.2.1.2 试剂及仪器

同GB 5009.5-2016中的3.1～4.3。

5.2.1.3 分析步骤

同GB 5009.5-2016中的5.1或5.2。

5.2.1.4 计算

�1 =
（�1 − �2） × c1 × 0.0140

�1
× 100

式中：

X1——样品中总氮的含量（以N计），单位为克每百克（g/100g）；

V1——滴定样品消耗0.1mol/L盐酸标准滴定溶液的体积，单位为毫升（mL）；

V2——试剂空白试验消耗0.1mol/L盐酸标准滴定溶液的体积，单位为毫升（mL）；

c1——盐酸标准滴定溶液的准确浓度，单位为摩尔每升（mol/L）；

0140.0 ——与1.00mL盐酸标准滴定溶液[c(HCl)=1.000mol/L]相当的氮的质量，单位为克（g）；

m1——样品质量，单位为克（g）。

计算结果保留三位有效数字。

5.2.1.5 精密度

在重复性条件下获得的两次独立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不得超过算术平均值的5%。

5.2.2 其他氮

X2=总氮-（谷氨酸钠氮+5＇-呈味核苷酸二钠氮）

谷氨酸钠氮=样品中谷氨酸钠含量×
14.0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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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呈味核苷酸二钠氮=样品中5＇-呈味核苷酸二钠氮含量×
63.0
530

式中：

X2——样品中其他氮的含量（以N计），单位为克每百克（g/100g）；

187
14.0

——含1分子结晶水谷氨酸钠的氮含量；

530
63.0

——含 7.25 分子结晶水 5＇-呈味核苷酸二钠的氮含量。

5.2.3 水分

按GB 5009.3-2016中第一法，置于101℃-105℃干燥箱中烘干4小时后取出，放入干燥器内冷却称量。

5.2.4 谷氨酸钠（甲醛值法）

5.2.4.1 原理

利用氨基酸的两性作用，加入甲醛以固定氨基的碱性，使羧基显示出酸性，用氢氧化钠标准溶液滴

定后定量,以酸度计测定终点。

5.2.4.2 试剂和溶液

5.2.4.2.1 甲醛（36%）：应不含有聚合物。

5.2.4.2.2 氢氧化钠标准滴定溶液[c(NaOH)=0.05mol/L]。

5.2.4.3 仪器

5.2.4.3.1 分析天平：感量0.1mg。

5.2.4.3.2 酸度计。

5.2.4.3.3 磁力搅拌器。

5.2.4.3.4 25mL碱式滴定管。

5.2.4.4 分析步骤

准确称取均匀样品3g～4g，用适量水溶解，移入100mL容量瓶中，加水至刻度，混匀后吸取10.00mL，

置于200mL的烧杯中，加60mL水，开动磁力搅拌器，用氢氧化钠标准滴定溶液[c (NaOH)=0.05mol/L]滴

定至酸度计指示pH8.2。

加入10.0mL甲醛溶液，混匀，再用氢氧化钠标准滴定溶液（0.05mol/L）继续滴定至pH9.6，记下加

入甲醛溶液后消耗氢氧化钠标准滴定溶液（0.05mol/L）的毫升数。

同时，取70mL水，先用氢氧化钠标准滴定溶液（0.05mol/L）调节至pH为8.2，再加入10.0mL甲醛溶

液，用氢氧化钠标准滴定溶液（0.05mol/L）滴定至pH9.6，做试剂空白试验。

5.2.4.5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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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3 − �4） × �2 × 0.187

�2 × �5
100

× 100

式中：

X3——样品中谷氨酸钠的含量（含1分子结晶水），单位为克每百克（g/100g）；

V3——测定用样品稀释液加入甲醛溶液后消耗氢氧化钠标准滴定溶液的体积，单位为毫升（mL）；

V4——试剂空白试验加入甲醛溶液后消耗氢氧化钠标准滴定溶液的体积，单位为毫升（mL）；

c2——氢氧化钠标准滴定溶液的准确浓度，单位为摩尔每升（mol/L）；

187.0 ——与1.00mL氢氧化钠标准滴定溶液[c (NaOH)=1.000mol/L]相当的含1分子结晶水谷氨酸钠

的质量，单位为克（g）；

m2——样品的质量,单位为克（g）；

V5——样品稀释液取用量，单位为毫升（mL）。

计算结果保留三位有效数字。

5.2.4.6 精密度

在重复性条件下获得的两次独立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不得超过算术平均值的5%。

5.2.5 5＇-呈味核苷酸二钠

5.2.5.1 原理

5＇-呈味核苷酸二钠在波长250nm处有最大吸收，测定其吸光度，根据摩尔吸光系数求得其含量。

5.2.5.2 试剂和溶液

5.2.5.2.1 0.01mol/L盐酸溶液：量取0.9mL的盐酸（分析纯），稀释至1000mL。

5.2.5.3 仪器

5.2.5.3.1 紫外分光光度计 波长200～400nm。

5.2.5.3.2 分析天平：感量0.1mg。

5.2.5.4 分析步骤

准确称取均匀的样品2g～4g，用5mL～50mL的0.01mol/L的盐酸溶液溶解后，用0.01mol/L的盐酸溶

液定容于100mL的容量瓶中，混匀，过滤，弃去初滤液，吸取滤液5.00mL于100mL的容量瓶，用0.01mol/L

的盐酸溶液定容，混匀，此溶液即为测试液。

将测试液注入1cm的石英比色皿中，以0.01mol/L的盐酸溶液作空白，测其在波长250nm下的吸光度。

5.2.5.5 计算

�4 =
� × 530 × 2000

�3 × 11950 × 1000
× 100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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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4——样品中5＇-呈味核苷酸二钠的含量（含7.25分子结晶水），单位为克每百克（g/100g）；

A ——样品在波长250nm处的吸光度；

530 ——含7.25分子结晶水5＇-呈味核苷酸二钠的平均分子量；

2000——样品的稀释倍数；

m3——样品质量，单位为克（g）；

11950 ——5＇-呈味核苷酸二钠的平均摩尔吸光系数。

计算结果保留三位有效数字。

5.2.5.6 精密度

在重复性条件下获得的两次独立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不得超过算术平均值的 8%。

5.2.6 氯化物

按 GB 5009.44-2016 中第三法，试样经制备后应移取 2.00mL 进行测定，结果表述中氯化物含量（以

NaCl 计）的系数为 0.05844。

5.2.7 菌落总数

按 GB 4789.2测定。

5.2.8 大肠菌群

按 GB 4789.3测定

6 检验规则

6.1 组批

同一天生产的同一品种产品为一批。

6.2 抽样

按实际需要从每批产品的不同部位随机抽取6件（袋或罐或瓶），总量不少于300g，样品量不足时，

可按比例适当加取，分别用于检验和留样。

6.3 检验分类

6.3.1 出厂检验

6.3.1.1 每批产品由企业质检部门按本标准规定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

6.3.1.2 出厂检验项目包括：感官要求，理化指标中的其他氮、水分、谷氨酸钠、氯化物和指示菌限量

中的菌落总数、大肠菌群。

6.3.2 型式检验

6.3.1.3 型式检验项目包括本文件中 4.2和 4.3以及 4.4中规定的全部项目及有关规定要求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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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1 正式生产时型式检验每年一次，有下列情况之一时，亦应作型式检验。

a)新产品投产前；

b)停产半年以上，恢复生产时；

c)更改主要原料，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时；

d)更改关键工艺或设备，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时；

e)出厂检验结果与上一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f)食品安全监督部门提出进行型式检验要求时。

6.4 判定规则

6.4.1 检验结果全部符合本文件规定时，则判该批产品为符合本文件。

6.4.2 检验结果中有一项或一项以上不符合本文件时，可从原批次产品中加倍抽样复检。复检结果合

格时，则判定该批产品为符合本文件；复检结果仍有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则判定该批产品为不符合

本文件。检测方法中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7 标签和标志

7.1 标签和标志的标注内容应符合相应国家标准和有关规定。

7.2 标签上产品名称应标为“鸡粉调味料”，还应标明所执行的产品标准代号、质量等级。

8 包装

包装材料和容器应符合相应的国家标准和有关规定。

9 运输

产品在运输过程中应轻拿轻放，防止日晒、雨淋，运输工具应清洁卫生，不得与有毒、有害、有污

染的物品混运。

10 贮存

产品应贮存在阴凉、干燥、通风的仓库内，避免太阳暴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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